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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主

要源于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山东宏河集

团”）对外公布的《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3 年）》

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融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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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公司名称：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山东宏河集团 

二、本期公司债券注册文件及注册规模  

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证

监许可〔2023〕531 号），本次债券注册总额不超过 5 亿元（含 5 亿元）。 

 三、公司债券基本情况及主要条款 

（一）债券名称：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债券简称：23 宏河债） 

（二）发行金额：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5 亿元。 

（三）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 

本期债券设置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回售给发行人。 

（四）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五）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将

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六）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七）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方式为簿记建档发行。 

（八）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以代销方式承销。 

（九）起息日期：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3 年 4 月 3 日。 

（十）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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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利息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 1 个交易日，在利

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期间的债

券利息。 

（十二）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4 年至 2026 年间每年的 4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

计息） 

如投资者选择在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对应的付息日为 2024 年 4 月

3 日和 2025 年 4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十三）兑付方式：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

排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十四）兑付金额：本期债券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十五）兑付登记日：本期债券兑付登记日为兑付日的前 1 个交易日，在兑

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相应本金及利息。 

（十六）本金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6 年 4 月 3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如投资者选择在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对应的本金兑付日期为 2025

年 4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利息） 

（十七）偿付顺序：本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行人的普通

债务。 

（十八）增信措施：本期债券由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

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据中证鹏元综合评定，担保人主体长

期评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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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结果：本期债券最新债项评级为 AA+。根

据中证鹏元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评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十）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存量的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及少量利息。 

（二十一）质押式回购安排：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认购人不可进行债

券质押式回购。 

（二十二）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四）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

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7 

 

第二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国融证券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

规定以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金状况、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监督发行人对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积极行使债券受托

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

大事项，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

息资料。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会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报

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存续公司债券增信机构的资信状况，通过对增

信机构查询公开资料、获取增信机构定期报告、核查增信机构重大事项等方

式，了解增信机构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报告期内，未发现增信机构存在重大

不利变化的情况。 

三、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正常履职，按时出具了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和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四、风险排查和还本付息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做好了“23 宏河债”债券的风险排查工作，并已督

促发行人完成“23 宏河债”债券的兑付兑息工作。 

五、持续关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发行人做好募集资金运用和披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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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晓东 

注册资本：16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 年 12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32671210717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宏泰路 199 号 

邮政编码：273599 

联系电话：0537-6760987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煤炭开采【分支机构经营】；矿产资源（非煤矿

山）开采【分支机构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机械设备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用石加工；非金属矿及

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素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之美

誉的山东省邹城市。发行人现有邹城横河煤矿、嘉祥红旗煤矿等投产及在建矿

井和兖州小孟煤田、德州潘店煤田等多处储备矿产资源。先后荣获全国模范职

工之家、山东省现场管理样板企业、山东省文明单位、济宁市突出贡献工业企

业、邹城市功勋企业等多项全国和省市级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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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发行人秉持“安全为天，效益为本”的理念，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

下，确立了“以矿业为基础、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三

大板块总体发展战略。集团加快推进资源型企业转型发展，大力推行项目发展

战略；加快推进企业改制改革，开展企业“六定”工作，推动企业管理升级工

程。集团的整体实力、经济运行质量、核心竞争能力稳步提高，构建出了和谐

文明的发展新格局。 

从收入构成来看，报告期内，贸易业务、煤炭采掘、煤炭托管为发行人最主

要的业务收入来源。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发行人业务收入分别为 543,354.34

万元和 512,318.44 万元，营业成本分别为 410,595.85 万元和 389,661.78 万元。 

表：最近两年发行人营业收入结构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501,641.47 97.92 534,649.83 98.40 

1、贸易业务 100,087.62  19.54 95,723.02 17.62 

2、煤炭采掘 47,351.76 9.24 45,958.25 8.46 

3、煤矿托管 34,336.51 6.70 - - 

4、石灰石矿开

采与销售 
8,702.24 1.70 25,280.65 4.65 

5、房地产销售 17,118.16 3.34 17,943.67 3.30 

6、生态农业 12,916.77 2.52 13,599.77 2.50 

7、热力销售 16,247.42 3.17 23,144.63 4.26 

8、其他 264,880.99 51.70 312,999.84 57.61 

其他业务收入 10,676.97 2.08 8,704.51 1.60 

营业收入合计 512,318.44 100.00 543,354.34 100.00 

2023 年度，发行人收入较 2022 年度减少 31,035.9 万元，降幅为 5.71%，主

要系公司贸易业务额减少。 

表：最近两年发行人毛利润结构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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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毛利润 118,565.88 96.66 129,202.95 97.32 

1、贸易业务 16,087.59 13.12 32,967.73 24.83 

2、煤炭采掘 57,962.27 47.26 58,887.72 44.36 

3、煤矿托管 18,482.29 15.07 17,897.08 13.48 

4、石灰石矿开采

与销售 
11,700.73 9.54 - - 

5、房地产销售 1,508.30 1.23 3,696.82 2.78 

6、生态农业 6,917.25 5.64 5,928.21 4.47 

7、热力销售 1,356.08 1.11 1,525.59 1.15 

8、其他 4,551.37 3.71 8,299.80 6.25 

其他业务毛利润 4,090.78 3.34 3,555.54 2.68 

毛利润合计 122,656.66 100.00 132,758.49 100.00 

表：最近两年发行人毛利率结构情况 

单位：%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主营业务毛利率 23.64 24.17 

1、贸易业务 6.07 10.53 

2、煤炭采掘 57.91 61.52 

3、煤矿托管 39.03 38.94 

4、石灰石矿开采与销售 34.08 - 

5、房地产销售 17.33 14.62 

6、生态农业 40.41 33.04 

7、热力销售 10.50 11.22 

8、其他 28.01 35.86 

其他业务毛利率 38.31 40.85 

综合毛利率 23.94 24.43 

2023 年度，发行人毛利润合计 122,656.66 万元，综合毛利率为 23.94%，整

体较为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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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情况 

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数据来源于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3 年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表：发行人截至2023年度/末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说明原因 

1 总资产 1,472,843.92 1,427,644.10 3.17 - 

2 总负债 758,339.13 738,128.58 2.74 - 

3 净资产 714,504.80 689,515.52 3.62 - 

4 资产负债率（%） 51.49 51.70 -0.41 - 

5 流动比率 1.74 1.59 9.04 - 

6 速动比率 1.57 1.41 11.23 - 

7 营业收入 512,318.44 543,354.34 -5.71 - 

8 营业成本 389,661.78 410,595.85 -5.10  - 

9 利润总额 47,924.38 58,009.33 -17.39 - 

10 净利润 34,632.54 41,381.00 -16.31 - 

1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0,712.06 42,400.78 -27.57 - 

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额 
13,997.79 15,948.89 -12.23 - 

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额 
-117,796.41 -65,860.13 -78.86 

发行人投资热力管

网和新疆天蒙汇泽

煤业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款所致 

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额 
50,273.96 54,105.07 7.08 - 

1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 

16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 

（二）主要资产变动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主要资产及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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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发行人截至2023年末主要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明

原因 

货币资金 189,458.06 219,312.84 -13.61  -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40  -  

发行人新增少量分类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账款 86,770.17 78,788.80 10.13  - 

应收票据 16,950.23  -  
系发行人业务需要增加商业

承兑汇票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522.56 6,488.10 -91.95  
发行人减少了应收账款融资

业务 

预付款项 115,397.61 116,620.68 -1.05  - 

其他应收款 260,999.51 290,228.32 -10.07  - 

存货 72,158.28 93,945.45 -23.19  - 

其他流动资产 2,525.22 13,409.83 -81.17  系预交税金减少所致 

债权投资  188.10 -100.00  发行人收回了信托保障基金 

长期股权投资 34,847.29 3,629.77 860.04  

系发行人大幅新增了对新疆

天蒙汇泽煤业开发有限公司

的投资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19,476.31 11,137.93 74.86  

系发行人新增了对邹城市新

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济宁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邹城宏河路支行

等的投资款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371.43 394.74 -5.91  - 

固定资产 236,444.14 220,845.27 7.06  - 

在建工程 118,874.92 51,948.25 128.83  
发行人增加了矿井、热力管

网等建设 

使用权资产 832.15 915.03 -9.06  - 

无形资产 310,814.02 314,391.48 -1.14  - 

长期待摊费用 5,049.15 4,573.85 10.39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52.81 806.22 67.80 
因坏账准备产生递延所得税

资产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47 -100.00  系契税减少所致 

（三）主要负债变动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主要负债及变动情况如下： 



 

13 

 

表：发行人截至2023年末主要负债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负债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明

原因 

短期借款 152,135.40 157,760.40 -3.57  - 

应付票据 51,300.00 86,000.00 -40.35  
发行人偿还部分应付票据所

致 

应付账款 45,182.50 60,769.28 -25.65  - 

预收款项 42.18 3.85 995.58  
科目余额较小，少量变化引

起大幅变动 

合同负债 24,681.16 30,754.86 -19.75  - 

应付职工薪酬 4,392.09 4,756.73 -7.67  - 

其他应付款 16,162.27 46,209.92 -65.02  
发行人加大支付了与当地企

业的往来款所致 

应交税费 10,071.61 10,423.05 -3.37  -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22,238.72 114,335.48 6.91  - 

其他流动负债 2,396.35 2,758.11 -13.12  - 

长期借款 27,062.00 10,000.00 170.62  
发行人新增了部分长期固定

资产投资贷款所致 

应付债券 298,183.34 197,505.00 50.98  

发行公司债券“23 宏河 01”、

“23 宏河债”与定向工具“23

宏河集团 PPN001”所致 

租赁负债 266.88 321.14 -16.90  - 

长期应付款 3,847.74 16,081.57 -76.07  
部分融资租赁一年内到期转

流动负债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376.90 449.19 -16.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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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

核查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安排 

为加强对已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制度》，对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变更、监督

和责任追究等内容进行了明确，并设立分级审批制度。 

二、专项账户设立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发行人、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古槐支行、国融证券签署了《山东宏河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及偿债保

障金监管协议》，并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和偿债保障金专户。国融证券在收到投

资者认缴资金后，将扣除承销费用的募集资金全部打入募集资金专户存放。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核查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存量的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及少量利息。 

本期债券发行金额 5 亿元，发行人已按照约定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7 日和

2023年 9月 4日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20宏河 01”及“20宏河 02”。根据《募

集说明书》，发行人可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流。发行人于 2023 年 4 月开

始将临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支付贸易款、税款等。发行人已在偿还“20 宏河

02”前将临时补流的募集资金全部退回，临时补流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四、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 

发行人已按照规定在公司债券定期报告中披露有关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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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

析 

一、 内外部增信机制的有效性分析及变动情况 

本期债券由邹城市城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担保人”）提供全额、

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受托管理人通过获取担保人年度报告、

审计报告等排查担保人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一）担保人 2023 年年度经营情况 

2023 年度，担保人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 888,168.50 万元，净利润 220,97.53 

万元，全年收入和经营情况均整体较为稳定。 

（二）担保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表：担保人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4,159,505.90 4,364,021.60 -4.6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47,230.62 1,185,206.75 -11.64 

资产总计 5,206,736.52 5,549,228.35 -6.17 

流动负债合计 2,324,637.50 2,402,451.48 -3.2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59,050.19 989,768.60 17.1 

负债合计 3,483,687.69 3,392,220.07 2.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23,048.83 2,157,008.28 -20.12 

营业收入 888,168.50 874,820.52 1.53 

营业利润 34,755.22 20,564.13 69.01 

利润总额 35,816.20 55,396.95 -35.35 

净利润 22,097.53 37,676.04 -41.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414.68 92,163.95 -17.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243.64 -67,585.85 -12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02.64 -108,452.01 121.21 

资产负债率 66.91 61.13 9.46 

注：上述数据来自于担保人披露的债券年度报告和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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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人偿债能力分析 

1、短期偿债能力 

担保人 2022 年和 2023 年末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1.82 和 179，速动比率分别

为 1.11 和 1.26，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提高，担保人资产流动性相对稳定，短期偿

债压力较低，具有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 

2、长期偿债能力 

担保人 2022 年和 2023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1.13%和 66.91%，资产

负债率尚可。 

综上，报告期内，“23 宏河债”内外部增信机制未发生变化，本期债券担保

有效。 

二、 偿债保障措施和投资者保护机制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23 宏河债”的按时、

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明确

持有人会议规则、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设定投资者保护条款等。投资者保

护条款如下： 

（一）偿债保障措施承诺 

1、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主

体的货币资金。在本期债券每次付息、兑付日（含分期偿还、赎回）前 20 个交

易日货币资金不低于每次应偿付金额的 20%；在本期债券每次回售资金发放日

前 10 个交易日货币资金不低于每次应偿付金额的 30%。 

2、为便于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了解、监测资金变化情况，发行人承诺：发

行人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向受托管理人提供本息偿付日前的货币资金余额及

受限情况。 

3、发行人于本息偿付日前定期跟踪、监测偿债资金来源稳定性情况。如出

现偿债资金来源低于承诺要求的，发行人将及时采取资产变现、催收账款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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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经营业绩等措施，并确保下一个监测期间偿债资金来源相关指标满足承诺相

关要求。 

如发行人在连续两个监测期间均未达承诺要求的，发行人应在最近一次付

息或兑付日前提前归集资金。发行人应最晚于最近一次付息或兑付日前 1 个月

内归集偿债资金的 20%，并应最晚于最近一次付息或兑付日前 6 个交易日归集

全部偿债资金。 

4、当发行人偿债资金来源稳定性发生较大变化、未履行承诺或预计将无法

满足本期债券本金、利息等相关偿付要求的，发行人应及时采取和落实相应措

施，在 2 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发行人违反偿债资金来源稳定性承诺且未按照第（三）款的约定归集

偿债资金的，持有人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

措施。 

（二）交叉保护承诺 

发行人承诺，报告期内发行人或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重要子公司（指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净资产或营业收入占发行人合并报表相应科目 30%以上

的子公司）不能按期偿付本条第 1 项金钱给付义务，金额达到第 2 项给付标准

的，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将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金钱给付逾期状态： 

1、金钱给付义务的种类：银行贷款、委托贷款；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

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可分离债券等直接融资债务。 

2、金钱给付义务的金额：占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最近一期末经审计净资产

3%以上。 

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违反本条约定的交叉保护承诺情形的，发行

人将及时采取措施以在 3 个月内恢复承诺相关要求。 

当发行人触发交叉保护情形时，发行人将在 2 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理人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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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违反募集说明书约定的交叉保护条款且未在约定期限内恢复承诺

的，持有人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 

（三）救济措施 

如发行人违反“偿债保障措施承诺”或“交叉保护承诺”的相关承诺要求

且未能在前述约定期限恢复相关承诺要求，经持有本期债券总额 30%以上的持

有人要求，发行人将于收到要求后的次日立即采取如下救济措施，争取通过债

券持有人会议等形式与债券持有人就违反承诺事项达成和解： 

1、在 30 个自然日内为本期债券增加担保或其他增信措施； 

2、在 30 个自然日提供并落实经本期债券持有人认可的其他和解方案。 

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实施救济措施的，发行人应当在 2 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

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披露救济措施的落实进展。 

综上，报告期内，“23 宏河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化，本期债券偿债保

障措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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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公司债

券利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

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得到有效执行。 

二、公司债券利息偿付情况 

2024 年 4 月 3 日为该期公司债券首个付息日。发行人已按时支付了全部利

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 宏河债”债券存续余额 5.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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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能按时足额偿付公司债券到期利息，未出现兑付兑息违

约的情况，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表：发行人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流动比率 1.74 1.59 

速动比率 1.57 1.43 

资产负债率（%） 51.49 51.70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截至 2022 年末及 2023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1.59 和 1.74，速动比

率分别为 1.43 和 1.57。发行人改善了债务期限结构，2023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

和速动比率都有所增加，短期偿债能力有所提升。 

截至 2022 年末及 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1.70%和 51.49%，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较为稳定，且资产负债结构总体处于合理水平。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

行人偿债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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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23 宏河债”的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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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情况 

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鹏元”）。 

本期债券发行时无评级。为充分保障投资者权益，发行人聘请了中证鹏元资

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出具评级报告。2023 年 6 月 7 日，经中证鹏元

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评级为 AA，该期债券的债项评级为 AA+。 

根据中证鹏元 2024 年 6 月 25 日出具的《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4 年跟踪评级报告》，山东宏河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同时维持“23 宏河债”的信用

等级为“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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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

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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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情况 

一、报告期内中介机构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中介机构变更的情况。 

发行人 2021 年度的审计报告由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2023 年 4 月，发行人改聘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其提

供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披露了《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会

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公告》，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国融证券已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发布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二、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主管机关的相关要求及时披露定期报告。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以下与“23 宏河债”相关的临时重大事项并及时披露。 

表：临时重大事项披露情况 

序号 披露时间 披露文件名称 
是否及时 

披露 

是否及时发布

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1 2023 年 4 月 12 日 
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会

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公告 
是 是 

2 2023 年 6 月 7 日 

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山

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新增债项信用评级的公告 

是 是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三、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针对“23 宏河债”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事项，发行人未违反约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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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3 年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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